
初作供憶掟杯 振英震驚
與黃毓民庭上「舌戰」強調職責在身拒休會時間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激進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前年在行政長官

答問大會涉向特首梁振英擲玻璃杯，被

起訴一項普通襲擊罪，黃否認控罪，案

件昨在東區裁法院正式開審。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作供，

是首次有在任特首任法庭證人。梁昨日

在作供時憶述，自己當日聽到離他背後

不遠有玻璃碎裂聲後「定一定神」，意

識到自己並無受傷，只是感到震驚。他

強調，自己沒有利用休會時間離場，是

因為自己當時職責是在立法會接受提

問，這是他的工作，震驚也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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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與黃精彩對答
●黃毓民 ○梁振英 ◎裁判官

●是否要稱呼你為「梁特首」？

○咁要由裁判官決定。

◎稱梁為「證人」就可以。

●你說感到震驚，但就沒有利用休會時
間先離場。

○我職責是要在立法會接受提問。

●你真的處變不驚。

○這是我的工作，震驚也要繼續。

●你連「擲」字也寫錯，可能影響口供
意思。

○口供係真實無誤，我自己沒有留意錯
字，抱歉。

●你庭上話有議員「掟嘢」，但口供紙
上卻寫「拋」，立法會記錄則寫「拋
擲」。

○廣東話「掟」、「拋」及「擲」是同
一意思。

由於特首將在庭上作
供，大批聲援黃毓民及
支持梁振英的市民昨日
上午法院外聚集，有市
民更早於清晨 6時已到

場排隊。警方預先在東區法院外架起鐵
馬，分隔兩批人及維持秩序。由於庭外市
民太多，司法機構須從其他法院調配保安
人手到場協助。
是次法庭內共安排了21個記者席座位及
10個記者席企位，全部需事先登記拿籌。未
開庭，法院門外已有大批傳媒排隊，另有數

十名市民輪候公眾席位，希望入庭旁聽。
到開庭時裁判官表示聽審者眾多，惟公眾席

沒有安排「企位」，未能入庭者只能在庭外等
候。裁判官要求所有人保持安靜，否則屬蔑視
法庭。
臨開庭時，黃毓民的支持者、「熱血公

民」成員鄭錦滿逕自進入法庭找座位，有中
年男子怒稱法庭內沒有企位，激動地着鄭出
去，庭警請鄭暫時離開。
鄭其後再進入法庭時，有人在通道上攔

阻，引發兩邊支持者激動互罵。經一輪擾攘
及庭警調停後，鄭錦滿終找到位坐下，但有

市民不滿鄭未排隊就入座，高呼：「你唔使
排隊就入嚟，點解我5點幾就嚟呀！」鄭最
終在群情眾怒難犯下離開法庭。
在休庭期間，警員告知公眾席人士，若離
席往如廁，其位置將由後補人士頂上。然
而，部分市民不滿有人離開去洗手間後位置
並未有被他人替代，頓時情緒激動，引發互
相指罵。

支持者叫「CY加油」
午膳時間，梁振英離開法庭，有撐特首人

士大叫「CY加油」，鄭錦滿一度欲上前攔
截梁的座駕，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即上前阻
止。梁振英最後由數十名警員護送登上座駕
離去。 ■記者杜法祖

惹眾怒「無碇企」鄭錦滿遭趕離場
����&&

■■特首梁振英親身特首梁振英親身
到東區法院為黃毓到東區法院為黃毓
民擲玻璃杯案做控民擲玻璃杯案做控
方證人方證人，，成為首位成為首位
出庭作供的在任行出庭作供的在任行
政長官政長官。。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向特首擲杯案被向特首擲杯案被
告黃毓民到庭受告黃毓民到庭受
審審。。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一批支持
特首市民在
東區法院外
拉 橫 額 聲
援。
劉友光 攝

■被列入證
人名單的運
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
亦有到庭。
劉國權 攝

2012年南丫海難釀成39人死亡，海事處助理處長
蘇平治（59歲）涉未有確保船上存放足夠的兒童救
生衣，被控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案件昨於區
域法院正式開審。
控方於開案陳詞指蘇所面對的控罪是刑事罪行，

海事處於2007年1月2日實行《商船(本地船隻)(安全
及檢驗)規例》 ，當中要求每艘本地船隻須配備分別100%
及5%數量的成人和兒童救生衣，但給予船東及船廠一年的
「寬限期」，直至2008年1月2日始正式執行。
控方指，蘇作為一名公職人員，有責任去執行該新法

例，惟他當時身為總驗船主任，蓄意地指示下屬不執行相
關法例，是嚴重行為失當。
控方傳召首名證人，海事處前本地船舶安全組總驗船督

察歐陽俊德，就海事處驗船的工作流程出庭作供。歐陽
稱，其職務是負責檢驗本地船隻及確立船隻是否符合安全
標準，但甚少需要親自驗船，一般委派其他驗船督察負
責，而有關驗船項目包括消防救生設備。若發現任何船隻
不合規格，海事處會向船東或船廠發出指示，直至符合處
方要求才會發出證書。案件今續。 ■記者杜法祖

「鳩嗚」慣犯違禁足令 保釋金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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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涉參與旺
角暴動的「鳩嗚」慣犯、清潔工鍾志華，早前
被控一項暴動罪獲准保釋候審，同時被禁止踏
足旺角指定範圍，但他日前違反禁足令。警員
在凌晨時分在旺角砵蘭街巡邏時，察覺被告形
跡可疑，截查後發現他違反禁足令。被告昨被

柙至九龍城判法院提堂。裁判官警告被告違反
禁足令的後果嚴重，並下令罰加保釋金。
29歲被告鍾志華透過代表律師解釋稱，被

告深夜12時由深水埗步行至油麻地，打算到
該區一間24小時營業超級市場購買日用品，
未有為意該超市在禁足範圍內，屬「一時錯

誤」，又承諾以後會確保不再踏足禁足範圍。
裁判官警告，被告干犯保釋條件「唔好以為冇
後果」，指法庭絕對可考慮撤銷擔保，終罰被
告的保釋金額由2,000元增加至4,000元，其
他保釋條件則維持不變，包括遵守禁足令及每
周3天到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報
稱廚師的陳國雄（30歲）、食店東
主的葉永志（44歲）及商人李小龍
（44歲）被控於2014年11月12日，
在金鐘夏愨道西行線向壹傳媒集團
創辦人黎智英投擲發臭豬內臟，及
打傷「佔領」區糾察的郭紹傑及柯
耀林。
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裁決。李

小龍被裁定襲擊黎智英罪成，而葉
永志早前已認罪，昨求情稱「黎智
英是始作俑者」。陳國雄則因黎智
英口供矛盾，襲黎罪脫，惟襲糾察

罪成。裁判官認為判監是合適做
法，案件押後至5月3日，待索取3
人的背景報告判刑，其間3人須還柙
監房。
裁判官李紹豪在裁決中指，對於

襲擊黎智英的首項控罪，黎承認被
濺開的內臟汁液影響視線，故質疑
他能否清楚看見3人施襲，且其英文
證供表示看到3名男子施襲，但在法
庭盤問下又稱純屬推論，口供前後
矛盾。李官對郭及柯部分證供亦有
保留，或有誇張失實成分，故須依
賴呈堂錄影片段作佐證。

肥黎口供矛盾 掟豬雜一人脫罪

控方昨日讀出開案陳詞指，2014年7月3日早上9時半，梁振英在立法會出席行
政長官答問大會。梁進入會場時，10多名議員手持標語走近他抗議，當時被

告黃毓民正坐在其議員席位。當梁走近講台時，黃突然走到主席台左側、議員席
第一排的椅子上，兩次在桌面拿起一疊文件擲向梁，文件散落在保安主任附近及
在梁的頭上飛過。
當黃第三次試圖擲文件時，被上前制服黃的保安擋開。黃隨即拿起一個裝着水的

玻璃杯擲向梁。該水杯有水濺出，更在梁身後一兩米的地上跌碎，發出巨響。梁拾
起其中一塊玻璃，並於同日稍後時間交給其保鑣署理總督察鄭家俊。翌日晚上，黃
就本案向警方自首，被警方以「普通襲擊」罪名拘捕。

形容撞擊力大 屬襲擊事件
剛晉身成為資深大狀的女主控官黎婉姬昨引導梁振英作供。梁憶述事發經過時
表示，對事件感到震驚，「因為特首或司局長去立法會發言時，都有議員作出破
壞秩序行為，都係擾亂秩序。但今次係有玻璃杯拋過嚟，撞擊力度大，係一件襲
擊事件。」
控方引導特首作供約10分鐘後，輪到沒有律師代表的被告黃毓民向梁振英提
問，一開始黃問是否要稱呼他為「梁特首」，梁振英說要由裁判官決定。裁判官
朱仲強說，稱梁為「證人」就可以。黃毓民問梁振英說他事發時感到很震驚，但
就沒有利用休會時間先離場。梁振英解釋當時職責是在立法會接受提問，這是他
的工作，震驚也要繼續。

議員有訴求應提出非滋擾
黃毓民盤問梁時多次質疑其口供可信性，黃引述立法會記錄指梁當日進入會議
廳時，有數名議員展示標語及叫口號，但梁在口供上從沒提及有議員叫口號。梁
解釋，「報案嘅時候，主旨係有人襲擊我，口號與否並非關鍵。」黃問梁是否對
議員示威感到習以為常及認為議員展示標語「好煩」，梁在回應時表示，立法會
從未發生過同類事件，談不上「習以為常」，「我覺得議員有任何訴求，可以透
過答問大會提出，而唔應該透過做出滋擾行為。」
黃其後質疑梁曾與其保鑣利子津「夾口供」，梁不可能不知道保鑣在何時何地
落口供，更不可能對警方安排的保鑣人數不知情。梁否認，強調「我相信在場嘅
人向警方落口供係警方嘅決定」，自己一直信賴警方專業判斷。

黃毓民捉字蝨 CY：掟拋擲同義
黃毓民又質疑梁振英的書面口供有數處錯誤，包括沒有見證人簽署、列出的頁數
錯誤及多個錯字，反映該口供完全是由警方準備，而他沒有仔細閱讀就簽署。梁強
調自己「有仔細睇過」，但沒有留意錯字，又為自己沒有留意錯字而感抱歉。他逾
十次強調「份呈堂口供真實反映本人對件事嘅供述」。
黃又稱梁指有議員「掟嘢」，但口供上寫「拋」，立法會記錄則寫「拋擲」，

又在口供上寫「左邊有人將類似紙張的不明物體拋向我的方向」。梁解釋，
「拋」是指「離一個人一段距離，將物件送達一個地方」，又認為廣東話
「掟」、「拋」及「擲」是同一意思。
早前獲裁判官批准出任辯方證人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曾到庭，但未輪
到他作供。裁判官朱仲強昨亦批准黃毓民加傳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為辯方證人。
案件押後星期四續審，梁振英將繼續作供。

前總驗船督察：甚少親驗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荃灣「石棺藏屍」案有新進展。被
控串謀謀殺的3名男被告昨再提堂
時，控方指警方已完成認人手續，
其中兩名男被告曾祥欣、劉錫豪被
認出。由於尚待進一步調查，案件
押後至 6月 23日，與女被告「小
草」何菱瑜同日再提堂。控方繼續
反對3被告保釋，3名被告亦沒有保
釋申請，還柙懲教署看管。
3名報稱無業的被告依次為曾祥欣

（26歲）、劉錫豪（21歲）及張善
恆（23歲），3人昨日續應訊。控方

昨於庭上指出，警方已完成3名被告
的認人手續，其中曾祥欣及劉錫豪
被認出。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待進一步調

查，申請獲法庭批准，案件將於6月
23日再於荃灣法院提訊，即與「小
草」提訊同一日。
3被告被控於今年3月4日，在荃
灣灰窰角街Dan 6的9樓D室內，與
何菱瑜串謀、同謀及議同謀殺男子
張萬里。控方於上次提堂時指，有
人承認曾在死者的大腿內側打針，
及用哥羅芳掩蓋死者口鼻。

石棺藏屍案 兩被告被認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青
衣汲水門大橋半年前遭躉船吊臂猛
撞，導致通往香港國際機場交通一度
全面封閉，啓用17年來機場首次成為
與世隔絕孤島。警方經深入調查蒐證
後，昨正式落案控告當晚負責拖行躉
船的拖船船長一項「危害他人海上安

全」罪，案件已定於本月21日在荃灣
裁判法院提堂。
被落案起訴拖船船長63歲，警方表

示去年10月23日晚上約8時接報，指
懷疑有船隻撞到青衣汲水門大橋後不
顧而去。警方在海事處協助下，於翌
日下午在油麻地避風塘尋回涉事躉船
「新財威8」，消防輪「精英號」
到場協助警方評估及蒐證，案件列
作「刑事毀壞」，由水警總區重案
組跟進。
事發當晚躉船「新財威8」由拖

船拖着通過汲水門大橋，疑未放下
吊臂撞及橋底，當局隨即封閉大橋
進行檢查，導致來往機場的唯一道
路全線封閉兩小時，翌日警方拘捕
涉事拖船船長及躉船上工作的兩名
船員。

涉撞橋封機場 拖船船長挨告

4月19日(第16/04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4月21日

頭獎：—
二獎：$2,427,070 （1注中）
三獎：$85,720 （75.5注中）
多寶：$35,06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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